附件1
全省人事考试资格核查部门咨询电话
	考区
	资格核查部门
	办　公　地　址
	咨询电话

	沈 阳
	沈阳市考试院
	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231号
	024-22866188

	鞍 山
	鞍山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考试评价部
	鞍山市铁东区莘英路899号
	0412-5517323

	抚 顺
	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考试及职业技能鉴定服务部
	抚顺市顺城区城东新区裕城路39号2楼
	024-58303599

	本 溪
	本溪市考试评价中心
	本溪市明山区胜利路68号
	024-47133167

	丹 东
	丹东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考试鉴定部
	丹东市振兴区滨江西路6号2楼
	0415-3105861

	锦 州
	锦州市人事考试服务中心
	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5段恒升现代城13甲
	0416-2118792

	营 口
	营口市人事考试办公室
	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99号
	0417-2988605

	阜 新
	阜新市就业服务中心考试鉴定部
	阜新市中华路东段人力资源大厦  侧楼3楼
	0418-2680093

	辽 阳
	辽阳人事考试办公室
	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79号
	0419-4136266

	盘 锦
	盘锦市人社服务中心221房间（原盘锦市人社局）
	盘锦市兴隆台区惠宾大街106号
	0427-2826034

	铁 岭
	铁岭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铁岭市人事考试中心）
	铁岭市银州区南环路30号职业技能鉴定中心4楼
	024-74830136
024-72688456

	朝 阳
	朝阳市人事考试办公室
	朝阳市人事考试专用考场（入口在朝阳市劳动大厦正门东侧，中国银行西侧）
	0421-2651171 0421-2653199

	葫芦岛
	葫芦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人才工作服务分中心人事考试科
	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甲1号劳动大厦2楼
	0429-6660762

	省 直
	辽宁省人事考试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
综合楼B座B0102
	024-12333-0


 
 
附件2
辽宁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考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
 
为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辽宁省各项资格考试工作安全顺利进行，现将我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考生须了解辽宁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通知和要求（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专栏）。考务工作中疫情防控相关安排将根据国家、辽宁省及所选考区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新要求及时调整，考生要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最新要求并严格遵守。考试前应密切关注辽宁人事考试网有关通知通告。
2.考生应于考试日前14天完成“辽事通健康码”的申领（微信小程序或“辽事通”APP）。考试日前14天（含考试日）进行自我健康观察，每日通过“辽事通”如实完成健康申报。因个人申报错误导致“辽事通健康码”为非绿码的考生，请立即通过辽宁省卫生健康热线12320提出转码申请，主动配合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在笔试前转为“绿码”。
3.考生在备考期间，要做好自我防护。考试日前21天内，考生应避免在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行、居住；避免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集的场所聚集。要做好自我防护，避免出现发热、干咳等异常症状。考试当天，前往考点时要加强途中防护，尽量与他人保持合理间距，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物品，并及时进行手部清洁消毒。
4.根据疫情防控管理相关要求，社会车辆禁止进入考点。考试当天，请考生采取合适的出行方式，考前1小时到达考点，自觉配合防疫检查并进入考点等候。按准考证上规定时间进入考场，迟到责任自负。
5.考试当天，按《准考证》须知内容做好各项准备，进入考点时应现场出示 “辽事通健康码”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并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检测确认正常的（低于37.3℃）方可进入考点参加考试。如发现体温异常（≥37.3℃），需现场进行体温复测。如特殊情况需提供核酸检测以准考证通知为准。
6.入场时体温复测仍异常（≥37.3℃）、有干咳等呼吸道症状、“辽事通健康码”非绿码或考前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的考生，应提供考前72小时内（或按考点所在地的具体规定）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三级甲等医院出具明确的医学诊断证明或经考点防疫副主考综合研判具备参考条件，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7.仍在隔离治疗期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集中隔离期未满以及因属地疫情防控需要被隔离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8.考生应自备符合防疫要求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并按照考点所在地疫情风险等级和防控要求科学佩戴口罩。除身份确认需摘除口罩以外，应全程佩戴（或经考点所在地防疫部门同意，进入考场就座后，可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
9.考生应当服从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和笔试现场组织工作。在考试过程中出现发热、干咳等异常症状的考生，应及时向工作人员进行报告，经防疫评估后，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考生可按照工作人员引导，转移至备用隔离考场继续考试；不具备继续参加考试条件的考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转运至医疗机构。
10.考生报名时应认真阅读本公告。如考生完成报名，将视为已知晓上述告知内容，对“辽事通健康码”绿码、核酸检测报告、诊断证明、执行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情况等的真实性负责，自愿承担因不实行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送诊等情节严重的，取消考试资格，并记入考生诚信记录，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年2月
 
 
抄  报：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抄  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辽宁省人事考试中心                   2021年8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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